[bookmark: _GoBack]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第三屆校園創業競賽活動簡章
1、 宗旨
校園創意創業競賽以促進學生創業為宗旨，提供師生良好學習及實踐環境，不斷地開創與結合校內外資源。並持續激發青年學子的創意，培養創業知能與團隊合作的精神，實踐理論知識在創業上的應用，串聯各院系所之專業能量，藉以引領校園創業氛圍。協助優秀創業團隊，可享優惠進駐本校創新育成中心，加速培育提升創業成功機會。
2、 主辦單位
[image: ][image: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研究發展處產學合作暨育成中心、104-105教學卓越計畫。
3、 競賽主題
本屆競賽主題為新事業發展競賽，競賽事業領域限與本校教學研究或重點特色之相關領域為主，諸如文化創意、藝術設計、教育產業、科學教育、社會企業、健康體育等。由參賽團隊自行提供已具體可行之加值項目，經由建構一套完整且創新的技術、產品、營運模式與品牌行銷規劃，使之成為各領域市場上的明日之星，以提升台灣產業中知識經濟的產值。
4、 競賽期程：
	活動階段
	活動期程
	備註

	競賽說明會
	105年04月29日 中午12：30舉行 
	北師美術館1F講堂

	報名
	105年05月02日至07月04日止
	

	創業講座
	105年05月05日(四)下午13:30
	講題：撰寫計劃書要領講座
地點:本校藝術館M405

	初賽書審
	105年07月13~14日完成
	

	公布初審結果
	105年07月21日公告於本校研發處首頁
	

	創業講座、
達人工作坊
	105年06~08月辦理 (暫定)
	公告之於本校研發處網站與競賽臉書專頁

	網路人氣票選
	105年08月15至08月30日
	以競賽臉書專頁，按讚數與分享數為主。

	決賽簡報繳交時間
	105年09月23日17：00前截止
	寄至聯絡窗口Email信箱。

	決賽暨頒獎典禮
	105年10月04日 下午15：00進行(暫定)
	公告之於本校研發處網站與競賽臉書專頁


5、 參賽資格
（1） 參賽對象為全國大專院校在學學生（不含在職專班及進修推廣部學制）或畢業三年之內的畢業生。團隊成員以 2-6人為限，每人僅能報名1隊，各隊需設置隊長1名，以利後續聯絡。
（2） 各團隊需設1名指導老師或業界老師協助，但該員不屬於團隊成員之一。
（3） 團隊成員於報名截止後不得更換。若參賽團隊實際成員與紙本資料不符，則以紙本資料為準。
（4） 參賽團隊需保證競賽過程當中所提供一切資料之真實性，絕無虛偽不實之情事。如有前述情事發生，經主辦單位裁決認定後，將取消競賽及得獎資格；如因此衍生任何法律侵權事件，需自行負擔法律責任。
（5） 參賽團隊若曾取得相關補助或參與其他同性質競賽活動獲得名次者均需事先揭露，以供評審參考。
（6） 若已接受其他公民營單位創業輔導（例如經濟部中小企業處創新育成中心計畫、SBIR計畫）或已申請設立公司者，不得參加本競賽，若經查證屬實取消參賽資格。
6、 報名方式
（1） 報名期間以團隊為單位，繳交創業計畫書（附件1）、團隊切結書（附件2）以及團隊所有成員相關學歷證件（在學生請檢附具有104學年第二學期註冊章之學生證影本、畢業生請檢附畢業證書影本）至競賽聯絡窗口。
（2） 競賽聯絡窗口：
         本校研究發展處產學合作暨育成中心 張浩峯先生。
         02-6639-6688轉分機85058   Emil：hao@tea.ntue.edu.tw。
         競賽臉書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ntuecampusproject/
（3） 資料繳交：
    創業企劃書繳交數量為電子檔乙份(光碟繳交)，紙本乙式五份，寄送至本校。
         10671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2段134號 〈研發處 產學合作暨育成中心
         第三屆校園創意競賽小組收〉
7、 競賽方式
（1） 初賽：
主要採書面審查方式進行，以團體組隊方式提送之創業營運計畫書，由專業評審進行審查。
（2） 決賽：
    以現場簡報方式進行提案競賽，每組15分鐘，評審問答5分鐘，若未準時出席決賽時間，視同放棄不得疑義。

8、 評審標準
（1） 評分標準：
1. 評審將依照各項配分比例進行評比。為充實各團隊實力，請各團隊皆需參與本屆競賽之相關創業講座、創業工作坊均列入評分項目之一。
2. 入圍初選團隊需在競賽臉書專頁上，張貼創業概念圖像，以吸引按讚人氣數值，列入競賽評分比例。
（2） 各項配分比例如下表：
	項次
	審查項目
	評分比例

	1
	創業計畫可行性
	15%

	2
	成員資歷
	5%

	3
	產業分析、市場分析或SWOT分析
	15%

	4
	創新商業模式(產品與服務說明、營運模式)
	25%

	5
	行銷策略
	10%

	6
	計畫經費及財務規劃
(包含創業資金來源與運用規劃)
	10%

	7
	團隊合作精神
	5%

	8
	創業講座、創業工作坊周邊活動參與出席
	10%

	9
	網路人氣按讚數
	5%

	總計
	100%




（3） 評審委員：
初賽校內評審委員1人、外聘評審委員4人；決賽校內評審委員1人，外聘評審委員4人。
9、 獎勵方式
（1） 為獎勵入圍團隊更勇於挑戰未知之創業領域，入圍決賽各團隊均發給 創業起步獎勵金新台幣5,000元整。
（2） 經決賽評選後，選出金牌獎一名，頒發獎金新台幣6萬元、獎牌乙面；銀牌獎一名，頒發獎金新台幣4萬元、獎牌乙面；銅牌獎一名，頒發獎金新台幣2萬元、獎牌乙面；人氣獎一名，頒發獎金5千元、獎牌乙面（獎金需依相關規定扣除補充保費與所得稅等費用）。
（3） 本競賽獲獎團隊享有進駐本校產學合作暨育成中心之權利，其優惠依照「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創業競賽實施要點」辦理。
10、 其他事項
（1） 參賽團隊成績未達標準時，該獎項得從缺。
（2） 鼓勵已獲相關獎勵之團隊報名，但均需事先揭露，以供評審參考。
（3） 參賽團隊需保證競賽過程中所提供一切資料之真實性，絕無虛偽不實之情事。若有前述情事發生，經主辦單位裁決認定後，將取消競賽及得獎資格；如因此衍生任何法律侵權事件，需自行負擔法律責任。
（4） 參賽作品需為參賽團隊自行創作，不得抄襲或節錄其他任何已發表或為發表之概念、作品及圖像等。經查如有任何著作權或其他相關權利糾紛，應由參賽團隊自行負責。主辦單位亦有權利取消其競賽及獲獎資格。
（5） 主辦單位保有修改本辦法之權利。








 

計                                             編號(主辦單位填)：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第三屆校園創業競賽
創業計畫書
附件1 創業計畫書


計畫名稱：
團隊名稱：
中華民國 105年    月       日

附件1 創業計畫書

團隊成員資料：
指導教授：				系所						教授
參加成員（1號為隊長）：

	項次
	姓名
	學校/系級
(校系/畢業年分) 
	聯絡電話
	聯絡EMAIL

	1
	
	
	
	

	2
	
	
	
	

	3
	
	
	
	

	4
	
	
	
	

	5
	
	
	
	

	6
	
	
	
	


為活動聯繫之目的，須蒐集相關人員的姓名、身分證字號、電話、學校單位(系所)、職稱、出生日期、E-mail等個人資料(辨識類：C001辨識個人者)，以在本次活動期間及地區內進行必要之聯繫。如欲更改個人資料或行使個人資料保護法第3條的查閱、補充、更正、製給複製本及請求停止蒐集、處理、利用及請求刪除等當事人權利，請洽國立台北教育大學產學合作暨育成中心。



1、 
計畫摘要表
	計畫名稱
	

	1、 計畫內容摘要(約100字)



2、 計畫目標（請說明本計畫執行目標）



3、 顧客市場評析（請說明本計畫產品或服務對顧客效益，如可滿足顧客需求類型、創造新顧客需求等）



四、創新重點（請摘要說明本計畫內容，並加強說明計畫創新服務或技術重點）



五、產業競爭力（請說明計畫標的於同業業間之相對優越性與競爭力）



六、執行本計畫執行團隊優勢（請說明計畫執行團隊之優越性）



七、預期重點效益（請列舉本計畫執行後之重要產出效益）
(一)量化效益(以量化數據說明對計畫執行之效益)
(二)質化效益(以敘述性方式說明計畫執行之效益，如提升服務附加價值、創造市場需求等)



說明：本摘要表之內容請重點條列說明，並以勿超過3頁為原則。
2、 
營運計畫書格式

目        錄

第一章  創業機會與構想
一、創業背景與機會
二、創業構想
第二章  產品與服務內容
一、產品與服務內容
二、營運模式
三、營收模式
第三章  市場與競爭分析
一、市場特性與規模
二、目標市場
三、競爭對手與競爭策略分析
第四章  行銷策略
一、目標消費族群
二、行銷策略
第五章  財務計畫
一、預估損益表
二、預估資產負債表
第六章  結論與投資效益
一、營運計畫之結論
二、效益說明
三、潛在風險
第七章  參考資料
第八章  附件
1.例如：智慧財產或Know how移轉合約、專利證書、聘書或合作意願書等。
2.其他(如：商品或任何您認為有助於評審了解的補充資料或證明等)。
3、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第三屆校園創業競賽
創業競賽團隊切結書
附件2 團隊切結書

1、               創業團隊 （以下簡稱本創業團隊）保證報名作品為團隊自行創作，絕無侵害他人著作權、專利權或違反其他法律情事。如有抄襲或仿冒情事，經主辦單位裁決認定後，將取消競賽及得獎資格且需自行負擔法律責任。
2、 本創業團隊保證競賽當中所提供一切資料之真實性，絕無虛偽不實之情事。如有前述之情事發生，經主辦單位裁決認定後，將取消競賽及得獎資格且需自行負擔法律責任。
3、 本創業團隊於參與選拔期間需全程參與本計畫辦理之活動，並遵守選拔相關規定。
4、 本創業團隊同意以上條款後，所有成員簽名。


立切結書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名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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